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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gdhrss.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gdhrss/s62/201306/43332.html） 

 

附錄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资纠纷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资纠纷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资纠纷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资纠纷    

预预预预防处理工作的意见防处理工作的意见防处理工作的意见防处理工作的意见 

粤人社规〔2013〕3 号 

 

各地级以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顺德区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 

现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资纠纷预

防处理工作的意见》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迳向省

厅调解仲裁管理处反映。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2013 年 6 月 19 日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资纠纷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资纠纷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资纠纷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劳资纠纷    

预防处理工作的意见预防处理工作的意见预防处理工作的意见预防处理工作的意见 

 

为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企业在改制、搬迁、股权变更、转型等（以下简称“转

型升级”）过程中发生的劳资纠纷，维护职工和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

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共广

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粤发〔2008〕4

号）和省政府《关于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粤府〔2008〕69 号）等

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劳资纠纷预防处理工作的重要性 

加快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是省委省政府为实现我省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的重大战

略决策。受宏观经济形势等多重因素影响，企业特别是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转

型升级过程中劳资纠纷时有发生，有时甚至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积极做好企业转型

升级过程中劳资纠纷的预防处理工作，既是确保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决策顺利实施

的重要举措，也是依法维护职工和企业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各级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提高认识，高度重视，加强指导，积极稳妥地做好劳资纠

纷预防处理工作。 

二、指导企业理顺劳动关系和社保关系应重点把握的几个问题 

在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指导企业依法理顺劳动

关系和社保关系，对下列重点问题按本意见有关要求予以指导，将维护职工合法权

益与促进企业稳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劳资合作共赢与可持续发展。 

（一）关于信息公开与提前告知问题。企业转型升级前应向职工说明企业转型

升级的原因、时间、步骤、相关变动事项和企业的发展前景等，涉及用工管理和有

关劳动关系、社保关系处置等重大事项，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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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如实告知职工，充分听取职工意见，依法保障职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

监督权。 

（二）关于依法制定工作方案问题。企业应根据法规政策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

认真制定理顺职工劳动关系和社保关系的工作方案，内容包括：企业的经营情况和

人员状况；劳动合同变更、解除或终止及重新签订办法；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办法等。

制定工作方案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有关规定和程序，国有企业改制应

按规定程序报批。 

（三）关于劳动合同继续履行问题。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

企业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者投资人（股东）等事项，不影响劳动

合同的履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企业发生合并或者分立等情

况，原劳动合同继续有效，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企业继续履行。 

“三来一补”企业转型登记为企业法人后，劳动合同由承继权利义务的新企业

继续履行。 

企业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搬迁，职工上下班可乘坐本市公共交通工具，或企业提

供交通补贴、免费交通工具接送等便利条件，对职工生活未造成明显影响的，劳动

合同继续履行。 

原劳动合同继续履行的，企业不需支付经济补偿。企业与职工应当按照劳动合

同的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企业不得擅自降低职工薪酬待遇；职工的本企业

工作年限连续计算，双方可在劳动合同或以其他书面形式注明职工在本企业的工作

年限。 

（四）关于劳动合同变更与解除问题。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订立劳动合同时

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企业应当与职工平等

协商，协商达成协议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变更劳动合同；经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

同内容达成协议的，企业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第（三）项的规定解除劳

动合同并依法支付经济补偿。 

企业与职工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依法支付经济补偿。 

企业裁减人员 20 人以上（含 20 人）或者裁减不足 20 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 10%

以上的，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提前 30 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

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全体职工的意见，并将裁员方案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

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并依法支付经济补偿。 

经济补偿的计发办法按照《劳动合同法》及有关规定执行，计发经济补偿的月

工资按照职工应得工资计算，包括正常工作时间工资、加班工资以及奖金、津贴和

补贴等货币性收入。依法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应当在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

当日结清并一次性支付职工工资。企业存在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情况

的，应当依法补发、清缴。 

企业应当及时为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告知其按规定享受

失业保险待遇的权利，并自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 15 日内将终止或解除劳动

关系人员名单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备案。失业人员持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

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申请领取失业保险待遇手续。 

（五）关于特殊人员处理问题。对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女职工，除法定

情形外，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在此期间劳动合同期满的，也不得终止劳动合同，

应将合同期限延续至哺乳期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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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并在医疗期内的职工，除法定情形外，企业不得与其解除

劳动合同，在医疗期内劳动合同到期的，也不得终止劳动合同，应将劳动合同期限

延续至医疗期满，由企业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对患职业病或因工负伤的职工，按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和《广东省工伤保

险条例》等有关规定办理。 

三、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劳资纠纷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企

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政策指导，积极稳妥地做好劳资纠纷预防处理工作，维护劳资双

方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 

（一）加大法规政策宣传指导力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对实行转型升级

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企业实行重点监控，并根据本地区企业实行转型升级需要，

通过召开企业座谈会、约谈或派员上门等形式开展法规政策宣传，指导企业规范运

作，引导职工理性维权，促进劳资双方沟通对话。加强舆情分析和舆论引导，防止

不当炒作。 

（二）及时组织劳资双方开展集体协商。对企业转型升级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各

地应迅速会同工会组织、企业代表组织、企业党团组织和企业主管部门及社会工作

者等有关方面参与事件的调处。及时组织职工推选代表，督促企业派出包括有决策

权限人员的企业代表，引导劳资双方进行协商，尽快恢复正常生产、工作秩序。 

（三）积极做好群体性事件现场稳控。对企业转型升级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各地

相关部门应迅速赶赴现场做好稳控，对企业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查处，并及

时向上级部门报告。企业应在事前制定相关的应急预案，对实施人身伤害、破坏生产

设备、扰乱公共秩序或妨害社会管理等行为，要及时制止并报告当地公安机关，构

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公正高效处理集体劳动争议。对因企业转型升级引发的劳动争议，各地

仲裁机构应加大调解力度，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劳资双方对调解协议提出仲裁

审查申请的，依法出具仲裁调解书。对符合劳动争议受理条件的，应启动绿色通道，

优先受理、优先审结；必要时可派员到企业现场立案受理，组成特别仲裁庭在企业

现场开庭审理。对重大集体争议案件，由仲裁委员会主任挂牌督办、限时办结。 

（五）及时启动部门联动处置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积极会同公安、

工商、住房和城乡建设、司法行政、税务、财政、国资等有关部门以及企业的主管

单位，在出台本地企业转型升级政策时充分沟通，统筹考虑；发生集体劳资纠纷时，

应及时启动部门联动处置机制，各司其职，形成调处合力，共同做好稳控及后续调

处工作。 

（六）加强职工技能培训和再就业工作。各地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要

督促企业落实对留用职工的技能提升培训和继续教育培训，实现企业生产经营与职

工技能同步升级。要依托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服务平台加大对失业职工的再就业

服务力度，建立健全招聘信息发布平台，加强对再就业困难群体、家庭困难群体等

就业弱势群体的就业扶持工作。 

 


